







黄石港区河湖长制办公室
关于调整区级、街道级河湖长的通知

各街道（工业园区），区委各部委，区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：
根据《区委办区政府办印发〈黄石港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港办发〔2017〕23号）精神，根据区领导调整和工作需要，为保证河湖长连续性，切实推进全区河湖长制工作的落实，经总河湖长同意，现对部分区级、街道级河湖长和河湖警长进行调整。请各级河湖长及其有关部门单位切实履行职责，及时进岗到位。

附件：区各级河湖长、河湖警长、督导（联系）部门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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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区各级河湖长、河湖警长、督导（联系）
部门名单

一、区级总河湖长
总河湖长：严荣勇  区委书记
冯  雨  区委副书记、区政府区长
副总河湖长：周邦松  区政府副区长
总河湖警长：柳长文  区政府副区长、区公安分局局长
二、街道级总河湖长
江北工业园区总河湖长：郑朝辉  江北工业园区党委书记
黄 石 港街道总河湖长：董  婷  黄石港街道党工委书记
花 湖 街 道 总河湖长：康庆锋  花湖街道党工委书记
沈 家 营街道总河湖长：李  俊  沈家营街道党工委书记
胜 阳 港街道总河湖长：左华莎  胜阳港街道党工委书记
三、区级、街道级河湖长、河湖警长、督导（联系）部门
	序号
	名称
	区级
河湖长
	职务
	河湖
位置
	街道级
河湖长
	河湖
警长
	督导（联系）部门

	1
	长江黄石港区段
	严荣勇
	区委书记
	黄石港街道
	董  婷
	杨  志
	区建设局

	
	
	
	
	沈家营街道
	李  俊
	石水池
	

	
	
	
	
	胜阳港街道
	左华莎
	曾  林
	

	序号
	名称
	区级
河湖长
	职务
	河湖位置
	街道级
河湖长
	河湖
警长
	督导（联系）部门

	2
	磁湖黄石港区段
	冯  雨
	区委副书记、
区政府区长
	沈家营
街道
	周  昊
	石水池
	市生态环境局
黄石港区分局

	
	
	
	
	胜阳港
街道
	黄道熙
	曾  林
	

	3
	花马港黄石港区段
	陆  英
	区人大常委会
主任
	黄石港
街道
	吴周炜
	杨  志
	区城市管理
执法局

	
	
	
	
	花湖
街道
	唐  谦
	章  平
	

	4
	青山湖
	黄  铮
	区政协主席
	黄石港
街道
	潘  赛
	杨  志
	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黄石港区分局

	5
	青港湖
	王永桂
	区委副书记、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	花湖
街道
	康庆锋
	章  平
	区发展和改革局

	6
	锁前港黄石港区段
	朱兴国
	区委常委、区委政法委书记
	花湖
街道
	康庆锋
	章  平
	区卫生健康局

	7
	五一港黄石港区段
	余正江
	区委常委、区委办主任
	江北工业园区
	郑朝辉
	杨  志
	区教育局







